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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京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委员会 
宁国资党〔2017〕54号 

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例 

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直属企业党委： 

为进一步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改革创新、主动作为，

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、基层党支部战

斗堡垒作用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推进国企基层党建工作在改

革中加强、在创新中提高，现就开展 2017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

例征集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征集范围 

    国资系统各级企业党组织贯彻落实全国和省、市国有企业

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突出“四个坚持”加强国企党建工作，

围绕《“建章立制促治理、强基固本助发展”国企党建工作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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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任务推进计划》，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、推进“两学一

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、强化党员教育管理、加强干部队

伍建设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及制度建设、自身建设等方面的

创新举措和工作成效。 

二、征集标准 

1、真实性。来自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真实实践，严禁弄虚作

假。 

2、创新性。聚焦单位中心工作，在观念创新、工作创新和

制度创新等方面富有特色。 

3、实效性。对本单位中心工作、党的建设有明显的推进作

用，得到了上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认可。 

4、典型性。具有一定代表性，对其他单位具有面上借鉴意

义和现实推广价值。 

三、征集程序 

1、组织申报选题。各级企业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，提出案

例选题，填写案例申报表（附件 1）；直属企业党委汇总并初审

把关后，8月 11日前报送市国资委党委（电子表格、纸质盖章

件各 1份）。2016年度申报且被评为优秀案例的选题，不再重

复申报；2016年度申报但未被评为优秀案例且 2017年来工作有

新进展新成效的选题，可继续申报。 

2、推进创新实践。申报选题的党组织，要以工作实践为根

本途径，通过实践推进创新、检验创新、形成成果。上级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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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要通过建立联系点、开展“大走访”活动、发挥党建督导员

的作用等，指导申报选题的党组织拓宽思路、创新载体、推进

实践，不断提升工作实效。市国资委党委将结合工作安排，对

部分企业案例创新实践情况开展跟踪考察。 

3、择优选送案例。10月 30日前，各直属企业党委对前期

申报的案例建设工作进行认真总结，形成案例文本并择优报送

市国资委党委。每个案例对应一个文本，应主题突出、内容充

实、层次分明、文字精炼，一般包括以下要素：（1）案例摘要

（100字左右）；（2）背景与起因；（3）主要做法；（4）成

效与启示。每个案例文本字数控制在 3000字左右。 

四、评选表彰 

1、初评预选。市国资委党委采取企业互评、机关业务部门

评、外请专家匿名评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各直属企业党委择优选

送的案例进行评分。依据加权评分结果，确定一定数量的优秀

案例预选对象。 

2、现场评审。市国资委党委召开专题评审会议，组织优秀

案例预选对象所在党组织现场交流汇报，邀请省、市相关业务

部门领导和各直属企业领导、有关专家等现场评分，依据加权

评分结果对优秀案例预选对象进行排序。 

3、表彰推广。市国资委党委根据评审结果，研究确定 2017

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例，并通报表彰。通过汇编印发基层党建



 - 4 -

创新案例集、在工作简报和有关媒体刊发等方式，做好先进经

验做法的推广工作。 

联系人：曾随水；电话：68786806；QQ：12380492。 

 

附件：1. 2017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申报表 

      2. 2017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申报汇总表 

 

 

南京市国资委党委 

2017年 7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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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7 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申报表 

案例选题 

名    称 
 

申报党组织 

名      称 
 

案
例
建
设
思
路 

 

预
期
成
效
目
标 

 

申报党组织 

负责人意见 

（签名） 

 

直属企业 

党委意见 

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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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7 年度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申报汇总表 

单位（盖章）：XXX   

日期：2017 年  月  日 

序号 案例选题名称 申报党组织名称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南京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委员会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24日印发  




